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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為搶得外銷先機，常將貨品先⾏出⼝⾄國外發貨倉庫存放，以利客⼾下訂即可快速到貨。但這
些透過國外發貨倉庫的貨品，究竟該於出⼝時或實際銷售時列報銷貨收⼊？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營利事業在國外設置發貨倉庫，應於貨品輸出⾄發貨倉庫時，先按出⼝報單所
載價格申報零稅率銷售額；貨物實際出售時如零稅率銷售額與實際銷售價格不⼀致，或是貨物到了年底
仍在發貨倉庫中尚未出售，營利事業可於辦理當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調整營業收⼊，不過須提出發貨
倉庫當地合格會計師或委託國內會計師⾄當地實際盤點並製作國外發貨倉庫存貨盤點資料及簽證的收⼊
調節表，供國稅局核實認定。收⼊調節表並沒有特定格式，但要能夠顯⽰⾃國內出⼝時申報之銷售⾦
額、數量與國外實際銷售之⾦額、數量及上開差額的調整數。　
該局⽇前查核A公司103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案，發現該公司申報⾃營業收⼊項下調減尚未出售的國外
發貨倉庫存貨5千1百萬餘元，乃請公司提供會計師盤點資料，惟公司表⽰因國外發貨倉庫有10餘處遍
及各國，受限於經費考量，只由公司內部⾃⾏盤點並未委託會計師盤點，因此無法認定尚未出售，所以
遭調增營業收⼊並補繳稅款。該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於國外設置發貨倉庫應注意相關規定，若不清楚
可逕向所在地稽徵機關洽詢，以免因不符規定⽽被補稅。
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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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發貨倉庫存貨須經會計師盤點簽證始得免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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